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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报

的问询函 

 

中小板年报问询函【2019】第 74 号 

 

 

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：  

我部在对你公司 2018 年度报告进行审查的过程中，关注到如下

事项： 

    1、你公司在年报中披露，截至目前并未与全资子公司北京普莱

德新能源电池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普莱德”）原股东及其派驻

的管理层关于普莱德的财务数据达成一致，普莱德公司 2018 年度审

计报告及财务报告尚未出具。 

2019 年 4 月 17 日，年审会计师对你公司财务报表发表了标准的

无保留审计意见，并出具了关于普莱德公司 2018 年业绩承诺实现情

况的专项审核报告，报告中明确提及普莱德 2018 年度净亏损 2.19 亿

元，2016 至 2018 年累计实现的扣非后净利润未达到业绩承诺。 

（1）请你公司说明仍未与普莱德原股东及其管理层就普莱德

2018 年度财务数据达成一致的原因、双方主要的分歧、拟采取的解

决方案等，并说明上述事项对你公司合并报表层面的影响。请年审会

计师说明与普莱德管理层的沟通情况，以及对普莱德是否已执行充分

必要的审计程序。 

（2）请你公司披露普莱德 2018 年度总资产、营业收入、净利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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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重要财务数据，并请年审会计师结合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

1401 号》中关于财务重大性、特定的性质或情况、特别风险等要求

说明普莱德是否属于公司重要子公司。如是，请年审会计师说明在重

要子公司财务数据未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对合并及母公司财务报

表发表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合理性，是否符合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

计准则》的相关规定。 

（3）请你公司说明在普莱德财务报告、审计报告尚未出具的情

况下，如何确定普莱德 2018 年业绩承诺的完成结果，是否符合收购

时签订《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》、《利润补偿协议》的规

定。请年审会计师发表专项意见。 

（4）请你公司说明是否能够对普莱德进行有效管控。 

2、报告期内，你公司针对收购普莱德所形成的商誉计提减值准

备 38.48 亿元。 

（1）请你公司补充披露确认商誉减值的方法、具体计算过程、

关键参数和假设等相关指标，并说明上述指标是否与收购时的评估指

标存在差异，如存在差异，请说明产生差异的原因。请年审会计师发

表专项意见。 

（2）请你公司结合商誉减值迹象发生时点说明前期未计提商誉

减值，2018 年计提大额商誉减值的原因及合理性。 

3、报告期内，普莱德对关联方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、

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销售、采购占比分别为 93.85%、

83%。请你公司披露普莱德近 5 年向关联方的销售、采购情况，包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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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不限于关联方名称、交易金额、占年度交易总额比例等，说明普莱

德对关联方交易是否存在严重依赖，相关采购、销售交易是否具有可

持续性，采购与销售价格是否公允。 

4、根据年报披露，报告期内普莱德产品的故障情况较以前年度

严峻，你公司相应按动力电池销售收入的 4%计提质量保证金。 

（1）请你公司补充披露 2018 年度产品故障发生的具体情况，包

括但不限于故障产品类别、数量、涉及销售金额、目前达成的维修方

案以及预计维修成本等。 

（2）请你公司说明质量保证金计提比例设定为销售收入 4%的依

据及合理性，并说明该比例能否全面覆盖售出产品预计维修费用。 

（3）请你公司说明变更质量保证金计提比例是否属于会计估计

变更，是否履行相关审议程序、披露义务。 

5、根据年报披露，报告期内普莱德离职人数同比大幅增加。请

你公司补充披露普莱德 2018 年度离职员工的具体数量、占员工总数

的比例、较去年同期的变动幅度等信息，并说明是否对普莱德核心管

理、研发团队产生影响。 

6、2018 年第 1 至 4 季度，你公司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8.54 亿元、

14.11 亿元、13.41 亿元、30.16 亿元，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

分别为 3.05 亿元、1.01 亿元、2.03 亿元、1.13 亿元。请你公司说明

报告期内营业收入持续大幅增长以及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

变动趋势与营业收入背离的原因及合理性，并结合同行业公司进行对

比分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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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、报告期内，你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6.21 亿元，较上年同期增

加 41.34%；报告期末，你公司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为 33.32 亿元，同

比增加 7.06%。请你公司结合业务模式、信用政策、应收账款和票据

的账龄等，说明在近两年营业收入大幅增加的情况下，应收账款和票

据余额基本保持稳定的原因及合理性。 

8、报告期末，你公司其他应收款余额为 1.05 亿元，同比增加

113.78%。请你公司说明其他应收款的性质以及大幅增加的原因、与

合营公司佛山赢联数码印刷设备有限公司发生 21.34万元代垫费用的

情况，以及报告期是否存在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形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事项做出书面说明，并在 2019 年 4月 26 日前将

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报广东证监局上市公司监

管处。 

特此函告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

2019 年 4 月 19 日 

 

 

 


